
 

 —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龙港市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《2020 年龙港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招生入学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各片区，市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2020 年龙港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

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龙港市人民政府 

2020 年 5月 26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龙港市人民政府文件 
龙政发〔2020〕7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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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龙港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
招生入学工作实施细则 

 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《温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2020 年温

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实现教育现代化、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，以提高教育

质量、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，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，努力为每个适龄儿童少

年提供优质、公平的教育条件和机会，积极推进招生制度改革，

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 

二、招生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全面推行义务教育

阶段学校“阳光招生”，全面实行“公民同招”。主动向社会

公布学校招生入学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、媒体、群众的监督。 

（二）坚持就近、免试、便民的原则。严格执行义务教育

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规定，全面推行入学“一件事”改革，

实现入学整个流程在温州市统一的招生平台进行，保障施教区

内每位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有一个相对就近的学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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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告知、指导、服务的原则。2020 年我市义务教

育阶段学校招生统一使用“温州市义务教育招生管理系统”。5

月下旬前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积极、主动向入学对象宣传招

生相关政策，招生学校必须成立招生咨询指导小组，公布咨询

电话与服务链接，同步开展线上、线下招生政策咨询，为入学

对象提供优质服务。 

三、招生对象 

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对象为2014年8月31日及之前出生，

符合本市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。初中七年级新生招生对象为符

合本市入学条件的 2020 年小学毕业生。 

四、招生计划 

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和班额。根据国

家和省对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标准要求，原则

上所有小学、初中在校生规模不超过 2000 人，九年一贯制、十

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不超过 2500 人。一年

级、七年级班额原则上分别控制在 40人、45 人以内，农村小

班化试点学校一年级、七年级班额原则上控制在 32人和 35 人

以内。 

超规模办学的学校要有计划逐年减少招生数和班级数，新

居民子女集中的学校班额可适当放宽。具体招生计划见附件 1。 

五、招生办法 

2020 年，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行划片招生、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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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、网上报名、分类分批审核录取的招生办法；民办学校实

行网上报名、电脑摇号的招生办法。 

（一）公办学校 

1.学校类别、招生对象及录取程序 

（1）普通公办学校 

第一批：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施教区范围内（户籍迁入时

间截止为 2020 年 5月 31 日，下同）且其父母在施教区范围内

有不动产登记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（指住宅产权，不包含车库、

商铺、辅助用房、店面；未记载用途的，土地证记载的规划用

途须为住宅用地；共有住宅产权的，其份额占比不少于 50%；

民间契约、协议、非住宅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以及 2020

年 5月 31 日之后登记的不动产权证均不视作招生的房产依据，

下同）的；政府统一组织并在移民安置点集中安置的下山移民

子女；及以下九类优待对象。 

①驻扎在龙港市范围内部队的现役军人子女； 

②龙港市范围内烈士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

子女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、见义勇为者子女； 

③华侨、华人、港澳台同胞子女； 

④龙港市范围内浙江省绿叶奖、温州市尊师重教先进个人、

龙港市（含原苍南县）及以上政府部门授予龙港市范围内的劳

动模范子女； 

⑤龙港市范围内援藏援疆援川援青及援外干部子女、援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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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队员及受温州市级及以上表彰的新冠肺炎防治一线医护人

员的子女； 

⑥龙港市范围内市级及以上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、优秀青年

专业人才，市政府学科带头人及相关专业骨干子女（因龙港市

人才政策尚未出台，本类对象含最新温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

录中所列的全职在龙工作的温州市 ABCDE 类人才、原苍南县杰

出人才与青年拔尖人才、原苍南县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、企

业“双一流”高校（学科）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及以上人才子女）； 

⑦在龙港市公民办学校任教的温州市第三层次（市学科骨

干教师、骨干班主任）、龙港市第二层次（教坛新秀、中坚、

宿将）及以上的教育系统优秀人才子女； 

⑧根据龙港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精神，经公安部门确认并

公示，符合“积分入学”条件的新居民子女； 

⑨龙港市级及以上党委、政府文件明确规定的其他需要照

顾的对象子女。 

优待对象报名时，由其父母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相关单位

签署意见后，持父母身份证明、荣誉证书、户口簿等相应证明

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〔其中，华侨、华人、港澳台同胞子女，

需另提交侨办或台办证明、现监护人户口簿和不动产权证或房

屋所有权证；市委、市政府引进的高级人才子女，需另提交相

关文件、高级人才证件、居住证明〕，于 5月 26 日至 27 日到

龙港市社会事业局 2幢 512 室报名，由龙港市社会事业局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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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入学，统筹的公办学校不含龙港市艺术实验学校。逾期视

同放弃。 

第二批：学校招收第一批次适龄儿童少年后，尚有余额的，

可启动招收第二批次适龄儿童少年。第二批次适龄儿童少年为：

户籍在施教区范围内，但其父母在施教区范围内无不动产权证

或房屋所有权证的。 

第三批：学校招收第二批次适龄儿童少年后，尚有剩余学

额的，可依次启动招收第三批次适龄儿童少年，额满为止。第

三批次适龄儿童少年为：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施教区范围外，

其父母在施教区范围内有或相当于有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

证的：①先按不动产权登记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确权时间先后顺

序录取父母有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的适龄儿童少年；②

再按购房正式合同签订并完成网签、发票开具时间先后顺序录

取父母无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，但有购房正式合同、发

票的适龄儿童少年；③再按不动产权或房屋所有权确权时间先

后顺序录取父母在施教区范围内和他人共同拥有不动产权证或

房屋所有权证且占有份额高于 50%的适龄儿童少年；④再按房

屋所有权交易公证书或建房批文落款时间先后顺序录取父母在

施教区范围内，因历史原因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，

但能提供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房屋所有权交易公证书或建房

批文等法定证件的适龄儿童少年；  

第四批：学校招收第三批次适龄儿童少年后，尚有剩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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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的，依次启动招收第四批次适龄儿童少年，额满为止。第四

批次适龄儿童少年及招生顺序为：①其父母在施教区范围内行

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法人企业及其分设机构（分设机构需在施

教区范围内，下同）工作一年及以上，并在所在单位连续缴纳

社会养老保险至 2020 年 5月 31 日满一年的龙港市户籍适龄儿

童少年；②其父母在施教区范围内持有房产，因历史原因未取

得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，但能提供国家电网公司电力用

户信息(在国家电网公司“掌上电力”APP 登入 APP 首页点击“电

量电费”生成的电力用户信息,无需再到供电公司打印电费票

据，下同），经供电部门核查缴纳电费满五年及以上(2015 年 6

月 1日前缴纳至今)，由学校实地调查确属其父母自有房产并居

住五年及以上的适龄儿童少年；③初中施教区范围内对应小学

的应届毕业生（2021 年开始，此项规定不再执行）；④其父母

在施教区范围内持有房产，因历史原因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房

屋所有权证，但能提供国家电网公司电力用户信息，经供电部

门核查缴纳电费满三年而不满五年，由学校实地调查确属其父

母自有房且居住三年及以上的适龄儿童少年；⑤因历史原因，

其父母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，但经供电部门核查

缴纳电费满一年而不满三年，由学校实地调查确属其父母自有

房且居住一年及以上的适龄儿童少年；⑥其父母在施教区范围

内企业（除法人企业外）务工并在所在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

到 2020 年 5月 31 日满一年的龙港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。⑦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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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在施教区内实际从事工农商活动的龙港市户籍适龄儿童少

年。以上录取顺序均以时间先后为序。 

适龄儿童少年在前三批招生学校中只能申请一所公办学校

报名就读，不得多校申请。若有多校申请，一经查实，直接进

入全市最后批次，由市社会事业局统筹安排。入学对象按报名

时间错过补录时间的，若施教区学校学额已满，则由市社会事

业局统筹安排到有余额的学校。 

（2）新居民子女学校 

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新居民适龄儿童少年，可申请入读我市

新居民子女公办学校： 

①其父母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龙港市（或原苍南县）

取得《浙江省居住证》，居住证地址需在龙港市范围内； 

②其父母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龙港市连续缴纳社会养

老保险到 2020 年 5月 31 日满一年； 

③其父母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龙港市取得工商营业执

照（或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）到 2020 年 5月 31 日满一年。 

符合条件的新居民子女，由其父母或监护人于 7月 4日至

5日在系统上选择新居民子女学校报名，并根据系统提示上传

相关材料。若学校额满无法安排，持身份证、户口薄、居住证、

社会养老保险、劳动合同（或工商营业执照）等原件和复印件，

于 7月 9日至 10 日到龙港市社会事业局 2幢 512 室登记，由市

社会事业局统筹安排到尚有余额的新居民子女学校。龙港市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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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子女学校名单见附件 4。 

不符合条件的新居民子女，原则上回户籍所在地就读。我

市新居民子女学校在确保施教区适龄儿童少年（含符合条件的

新居民子女）全部入学的前提下，若有剩余学额的，可招收其

他非龙港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，额满为止。 

（3）特殊学校 

本市户籍中，重度智障残疾儿童少年到苍南县特殊教育学

校报名就读，中、重度听障残疾儿童少年到温州市特殊教育学

校报名就读，盲障残疾儿童少年到浙江省盲人学校报名就读，

轻度残疾学龄儿童少年与普通中小学生同等条件随班就读。 

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，由其父母或法

定监护人提出申请，经施教区学校审核并统一报市社会事业局

教育科备案。 

（4）艺术学校 

龙港市艺术实验学校可根据学校办学特色，面向全市招生，

招生对象为在龙港市范围内户籍或其父母在龙港市范围内拥有

不动产登记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的适龄儿童少年；具体招生方案

由学校制定，报市社会事业局批复后实施。 

2.报名时间、报名方式及审核要求 

（1）报名时间。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具体时间

安排见附件 2。 

（2）报名方式。申请在本市就读的适龄儿童少年：①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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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手机 APP“浙里办”，搜索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入学”，

选择“温州市 |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入学”，根据提示进行

报名；②登录“浙江省政务服务网”，搜索“义务教育阶段学

校学生入学”，选择“温州市 |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入学”，

根据提示进行报名；③搜索微信公众号“温州市义务教育招生

管理系统”，根据提示进行报名；④对确实不会操作或家中无

人操作的适龄儿童少年，借助龙港市义务教育学校施教区电子

地图网上查询系统（详见附件 3），持户口簿、父母身份证、

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、儿童预防接种证（小学）等证件

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施教区学校由学校招生咨询指导小组指导完

成网上报名。 

（3）审核要求。公办学校对报名本校适龄儿童少年的报

名信息，通过大数据管理中心、到相关部门核实、实地调查等

方式进行核对查验，对相关信息无法核对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

需到校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未及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，视同

放弃。经核对查验后，学校对不符合条件的学生予以退档。 

（二）民办学校 

1.报名对象 

申请就读龙港市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需具备以下条件之

一： 

（1）政府部门规定的优待对象、招生学校正式聘任并在本

校实际工作的教职工子女、举办者的直系亲属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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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龙港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； 

（3）其父母持有龙港市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或购房

正式合同、发票的适龄儿童少年；或其父母在龙港市持有房产，

因历史原因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，但能提供国家

电网公司电力用户信息，经供电部门核查缴纳电费到 2020 年 5

月 31 日满一年，实地调查确属其父母自有房产的； 

（4）龙港市小学学籍的六年级毕业生； 

（5）其父母在龙港市取得（或在原苍南县办理，实际居住

龙港市内）浙江省居住证或在公安部门进行居住登记且在本市

连续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到 2020 年 5月 31 日满一年的适龄儿童

少年。 

2.招生流程 

（1）信息公布。民办学校要在招生报名前，将招生简章

（含招生计划、招生范围、收费标准）等有关招生信息在温州

市义务教育招生管理系统公布。 

（2）招生报名。民办学校招生报名与公办学校同步开始，

由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或监护人按规定时间在温州市

义务教育招生管理系统自主报名，并根据系统提示上传相关材

料。每位适龄儿童少年可以选报 1至 2所民办学校。 

符合各类政策的优待对象申请报读民办学校的，或民办学

校正式聘任并在本校实际工作的教职工子女以及举办者的直系

亲属要求报读本校的，由其父母于 5月 26 日至 27 日持相应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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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到市社会事业局 2幢 512 室报名，由市社会事业局优先

统筹到相关民办学校，逾期视同放弃。 

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，自今年招收小学部一年级新生起，

在学生（家长）自愿基础上，应实施直升。之前已招录在校的

学生，若当年学校招生时有承诺直升，按承诺实施直升；若没

有承诺的，则学校可申请直升或不直升,但不得选择生源。直升

报名工作纳入招生管理系统平台，于 5月 25 日前完成。 

（3）资格审核。市社会事业局对网络报名的学生进行资

格审查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退档。 

（4）招生录取。各民办学校先录取符合各类政策的优待

对象、本校正式聘任并在本校实际工作的教职工子女和举办者

的直系亲属，再录取本校直升学生，最后录取通过资格审核的

适龄儿童少年，若通过资格审核的适龄儿童少年数小于剩余学

额的，全部录取；若大于剩余学额的，一律采取电脑随机派位

录取。 

（5）录取确认。已被民办学校预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，

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学校报到确认、签订承诺书和缴费。否则，

视同放弃。 

对于因放弃或被取消录取资格而空出的学位，按电脑随机

派位生成的预录取顺序号，在未被其他民办学校预录取的学生

中依次递补录取。 

未招足的民办学校经龙港市社会事业局、温州市教育局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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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后，可在温州市域补招一次（每人限报 1所），如果报名人

数超过补招人数的，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。 

3.其他说明 

（1）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由市社会事业局组织，公证机构参

加，全程接受社会监督，派位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。 

（2）已被民办学校预录取并缴费确认的学生，不再参加后

续任何学校、任何批次的录取。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，将

在各自施教区公办学校按程序招录。对于被民办学校预录取后

放弃的（在规定时间内未确认的，视同放弃），按公办学校招

生细则降批次统筹安排入学。 

（3）民办学校以各种方式自行组织的提前预约招生、掐尖

考试招生等行为一律无效。因违规招生造成重大社会稳定事件

或负面社会舆论事件的，将对民办学校举办者、管理者予以严

肃追责。 

2020 年开始，我市普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停止招收各类特

长生。符合报名对象条件，申请在龙港市就读的适龄儿童少年，

公办民办学校可以兼报。报名时间截止后，招生管理系统将不

再接受相关报名信息的更改。 

（三）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

1.房屋所有权人为适龄儿童少年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，且

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父母户籍与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在一起，该不

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可作为入学依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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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在抵押的，可将不动产权证

或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由抵押单位经办人和负责人分别签字、

抵押单位盖章后（复印件上写上经办人姓名及联系电话），代

替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报名，或以不动产权属信息证明

报名；不动产权证未办理或正在办理的，以房开公司经行政主

管部门备案的购房正式合同并完成网签、发票等报名；“房改

房”因单证问题未能及时转移的，以不动产服务中心出具的正

在办理的证明报名；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，但能

提供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房屋所有权交易公证书、建房批文

等法定证件的，凭房屋所有权交易公证书、建房批文等法定证

件报名； 

3.政府统一组织并在移民安置点集中安置的下山移民子

女，持父母或祖父母移民证或移民审批的相关材料、户口簿等

证件原件和复印件，到安置点施教区学校或原户籍所在地学校

报名； 

4.因拆迁而变动居住地的适龄儿童少年，以拆迁安置协议

书为凭证，到原施教区学校或安置地施教区学校报名； 

5.因领养、多胎以及父母离异等原因而户口未落实的我市

适龄儿童少年，凭市社会事业局民政科、卫健科，法院等相关

职能部门的有效证明等证件原件和复印件，到现法定监护人户

籍所在地施教区学校报名。 

以上几类适龄儿童少年，由其父母或监护人持身份证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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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口簿及以上相关材料到施教区学校报名。符合录取条件的，

在学校指导下登录温州市义务教育招生管理系统报名。 

6.因特殊原因未被录取的第一、二、三批适龄儿童少年，

或户籍于 2020 年 5月 31 日后迁入的，由市社会事业局统筹安

排到指定公办学校就学； 

7.龙港二小、龙港七小施教区指定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少年

可实行多校选择，龙港二小施教区指定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少年

可选择龙港六小、龙港八小就读，龙港七小施教区指定区域内

的适龄儿童少年可选择龙港八小、龙港九小就读。龙港六小、

龙港八小、龙港九小要同步招收以上相应学校施教区指定区域

内的适龄儿童少年。环浦社区（原陈家宅、环河）、利民社区

垟（原仕家 、吴家弄、陈宅）、高龙社区（原梧桥、徐家庄）

等 3个社区的适龄儿童少年，可以选择龙港十二小或平等小学

就读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成立龙港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，由

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委市政府办公室、市纪委市监委机关、

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统战部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委基层治理委

员会、市经济发展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社会事业局、

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市融媒体中心、市电力局（筹）等相关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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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，全面负责本市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组织、

管理、监督和考核。 

（二）严肃招生纪律 

1.招生工作涉及面广，关注度高，各有关单位要深刻领会

招生文件精神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全面做好招生政策宣传，

争取家长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。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成立专

班、指定专人做好招生政策解释和来访接待工作，在招生工作

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要及时报告。各校要把招生计划与范围、

咨询电话与人员、报名时间与条件、录取办法与方式等招生信

息，全方位、多渠道向社会公布。招生结果要通过校内宣传窗、

公告栏、校园网等途径及时公布。 

2.各学校不得拒绝或变相拒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

学，严禁劝退或变相劝退已录取的学生，严禁违规提前招生或

承诺录取，严禁通过考试（面试），或通过培训机构变相考试，

或以各类竞赛、培训成绩等作为依据进行掐尖招生；不得举办

实验班、特色班、快慢班等重点班，所有报到注册的学生在规

定时间内实行常态平行编班。 

3.各学校要严格按照市社会事业局下达的招生计划数招

生，不得随意增扩班额、学额。不得在招生系统录取平台外自

行录取学生，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。

小学不得招收不足龄儿童，不得招收擅自留级的学生；初中不

得招收已有初中学籍的学生。对违规招收的学生，一律不予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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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电子学籍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招生学校及家长负责。各学校

招生计划确需调整的，须事先向市社会事业局提出书面申请，

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凡擅自招收学生，存在“人籍不一”的学

校，一经查实，校长当年度考核、学校当年度评价等不得评为

优秀。 

4.各学校要对新生报名信息进行严格核查，对提交的户籍、

房产、缴纳社会保险证明、居住证等信息，要通过大数据进行

逐一匹对核实；对以电费信息、行政或事业单位、企业工作证

件、营业执照等作为入学依据的，学校要指派核查人（至少两

人）进行实地走访调查，确认属实后，核查人要在相关材料上

签名，并经校招生监督小组确认。 

5.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要为其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，

凡提供虚假证明材料、信息骗取入学资格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取

消该适龄儿童少年相应的入学资格，不再参与户籍地施教区学

校以外的公办学校统筹录取，并将监护人纳入非诚信名单管理，

通报其所在单位或片区；凡擅自修改或伪造户籍、婚育、产权、

社保、水电费发票等证明的，将依法通报公安等有关部门，严

肃处理，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 

招生工作全程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，对于公办学校违规

的，视情节给予约谈、通报批评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理。

对于民办学校违规的，按规定给予停止当年招生、核减年度招

生计划、民办学校星级降档，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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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咨询（监督）电话 

详见附件 5。 

 

 

附件：1.龙港市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表； 

2.龙港市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时间安排表； 

3.龙港市义务教育学校施教区电子地图网上查询系统； 

4.龙港市新居民子女学校名单； 

5.龙港市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咨询（监督）电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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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龙港市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表 

序号 学 校 
招生班级 

计划数 
序号 学 校 

招生班级

计划数 

1 龙港市第一小学 8 
25 

新城学校（小学部） 1 

2 龙港市第二小学 8 新城学校（初中部） 1 

3 龙港市第三小学 8 26 龙港市实验中学 10 

4 龙港市第四小学 7+1（艺术） 27 龙港市第一中学 10 

5 龙港市第五小学 8 28 龙港市第二中学 10 

6 龙港市第六小学 6 29 龙港市第三中学 10 

7 龙港市第七小学 7 30 龙港市第四中学 10 

8 龙港市第八小学 6 31 龙港市第五中学 8 

9 龙港市第九小学 8 32 龙港市第六中学 4 

10 龙港市第十小学 6 33 龙港市第七中学 3 

11 龙港市第十一小学 4 34 龙港市第九中学 4 

12 龙港市第十二小学 4 35 龙港市第十中学 3 

13 龙港市第十三小学 6 36 龙港市第十一中学 4 

14 龙港市湖前小学 6 37 龙港市第十二中学 4 

15 龙港市凤江小学 3 38 龙港市第十三中学 2 

16 龙港市江山小学 4 39 龙港市第十四中学 6 

17 龙港市平等小学 2 40 潜龙学校（小学部） 10 

18 龙港市白沙小学 3 41 江南实验小学 8 

19 龙港市海城小学 4 42 文汇中学 6 

20 龙港市芦浦小学 2 43 青华学校（小学部） 6 

21 龙港市舥艚一小 4 44 青华学校（初中部） 8 

22 龙港市舥艚二小 3 45 玉成实验学校（小学部） 3 

23 龙港市新城二小 4 46 玉成实验学校（初中部） 10 

24 
云岩学校（小学部） 2    

云岩学校（初中部） 3    

说明： 学校招生计划确需调整的，须事先向市社会事业局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市社会事业局批准

后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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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龙港市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时间安排表 

一、公办学校招生时间安排表 
时间 招生工作事项 

5月 25 日前 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向入学对象宣传招生政策；招生学校成立招生咨询

指导小组。 

5月 26 日-27 日 政策优待对象持相关材料到事业局 2幢 512 室办理登记手续。 

6月 1日-7日 
公办初中段学校第一、二、三批招生网上报名 

（系统开放时间：9：00-21：00） 

6 月 2日-7 日 
公办小学段学校第一、二、三批招生网上报名 

（系统开放时间：9：00-21：00） 

6 月 8日-17 日 公办中小学第一、二、三批招生报名对象信息审核 

6月 11 日前 完成艺术生录取并锁定（已录取艺术生不再参加民办学校招生） 

6月 18 日 公办中小学第一、二批招生报名对象录取 

6月 20 日 公办中小学第三批招生报名对象录取 

6月 21 日 公办中小学第一、二、三批招生网上补报 

6月 22 日-23 日 公办中小学第一、二、三批招生补报对象资格审核 

6月 24 日 公办中小学第一、二、三批招生补报对象录取 

6月 29 日-7 月 1日 公办学校第四批招生网上报名 

6月 29 日-7 月 3日 公办学校第四批招生报名对象资格审核及录取 

7月 4日-5日 新居民子女网上报名 

7月 6日-7日 新居民子女网上报名、报名对象资格审核 

7月 8日 新居民子女报名对象录取 

7月 9日-10 日 未被录取的其它新居民子女到市社会事业局登记 

7月 13 日 完成新居民子女统筹安排 

二、民办学校招生时间安排表 

时间 招生工作事项 

5 月 23 日-25 日 民办学校直升生报名、信息审核及录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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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26 日-27 日 
政策优待对象和民办学校正式聘任并在本校实际工作的教职工子女、

举办者直系亲属持相关材料到事业局 2 幢 512 室办理登记手续。 

5 月 29-30 日 
政策优待对象和民办学校正式聘任并在本校实际工作的教职工子女、

举办者直系亲属报名、信息审核及录取。 

6 月 1—3 日 
民办初中段学校招生网上报名（6 月 1 日 00:00—21:00,6 月 2-3 日

9:00—21:00） 

6 月 2—4 日 民办小学段学校招生网上报名（9:00—21:00） 

6 月 4 日 关闭招生系统报名功能（21：00） 

6 月 4 日-7 日 民办初中段学校招生报名对象资格审核 

6 月 5 日-8 日 民办小学段招生报名对象资格审核 

6 月 8 日-9 日 
民办初中段错报区域的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通过 APP 或微信公众号

修改报名相关信息 

6 月 9 日-10 日 
民办小学段错报区域的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通过 APP 或微信公众号

修改报名相关信息 

6 月 12 日 

民办初中报名数未超计划的，按全员录取的原则生成预录取名单；报

名数超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派号（摇号），生成预录取顺序号，并按

顺序号确定预录取名单。 

6 月 13 日 

民办小学报名数未超计划的，按全员录取的原则生成预录取名单；报

名数超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派号（摇号），生成预录取顺序号，并按

顺序号确定预录取名单。 

6 月 13—14 日 
民办初中根据电脑随机派号结果在计划内完成录取对象的缴费确认

工作 

6 月 14—15 日 
民办小学根据电脑随机派号结果在计划内完成录取对象的缴费确认

工作 

6 月 15—16 日 

民办初中对于因放弃或被取消录取资格而空出的学位，按电脑随机派

位生成的预录取顺序号，在未被其他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中依次递

补，缴费及确认。 

6 月 16—17 日 

民办小学对于因放弃或被取消录取资格而空出的学位，按电脑随机派

位生成的预录取顺序号，在未被其他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中依次递

补，缴费及确认。 

6 月 18 日 公布招不足的民办学校二轮补招名额 

6 月 20—21 日 面向全市补招网上报名（符合条件的报名对象每人限报 1 所学校） 

6 月 22—23 日 面向全市招生报名对象资格审核 

6 月 24 日 
按“计划内全员录取、超计划电脑随机派号”的原则上完成二轮补招学

校学生录取、缴费及确认工作。 

6 月 25—29 日 在系统中完成民办学校招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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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龙港市义务教育学校施教区电子地图 
网上查询系统 

 
本系统查询结果仅供家长参考，不作为入学依据，具体招

生政策请以《2020 年龙港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

施方案》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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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龙港市新居民子女学校名单 
 

一、初中学校名单 

龙港市第五中学、龙港市第六中学、龙港市第七中学、龙

港市第九中学、龙港市第十中学、龙港市第十一中学、龙港市

第十二中学、龙港市第十三中学、龙港市第十四中学、龙港市

云岩学校、龙港市新城学校。 

二、小学学校名单 

龙港市第十一小学、龙港市第十三小学、龙港市湖前小学、

龙港市凤江小学、龙港市江山小学、龙港市平等小学、龙港市

白沙小学、龙港市海城小学、龙港市芦蒲小学、龙港市舥艚第

一小学、龙港市舥艚第二小学、龙港市新城第二小学、龙港市

云岩学校、龙港市新城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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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龙港市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咨询（监督）电话

序号 单    位 号码 1 号码 2 

1 龙港实验中学 13958708778 0577-68681799 

2 龙港一中 13958766987 0577-59863122 

3 龙港二中 0577-59863562 0577-59863552 

4 龙港三中 0577-59868317 0577-59868333 

5 龙港四中 15757761044 0577-59889419 

6 龙港五中 13819781898 13506619286 

7 龙港六中 13806822225 13858790160 

8 龙港七中 13758875318 13506628065 

9 龙港九中 13958719072 13958722505 

10 龙港十中 13868494588 13575407901 

11 龙港十一中 15858020108 0577-59917958 

12 龙港十二中 15258668706 0577-64363528 

13 龙港十三中 13706620703 0577-64451580 

14 龙港十四中 13958794140 13758858246 

15 云岩中学 0577-64307012 0577-64307868 

16 新城学校 18814965367 13506871709 

17 龙港一小 13587845298 0577-64206726 

18 龙港二小 13758848080 0577-59892180 

19 龙港三小 15857760438 0577-64202226 

20 龙港四小 13758855018 0577-64214338 

21 龙港五小 13819782668 0577-64228288 

22 龙港六小 0577-59862608 0577-59862602 

23 龙港七小 13587838282 0577—59997706 

24 龙港八小 13566154169 0577--598631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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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龙港九小 13566111268 13958716788 

26 龙港十小 13758889430 0577-64310968 

27 龙港十一小 13758870852 13676475705 

28 龙港十二小 13780184800 13587832291 

29 龙港十三小 13676564370 0577-59899264 

30 湖前小学 13858751157 13858732938 

31 凤江小学 13819797977 18368083667 

32 白沙小学 13958786303 13858792002 

33 海城小学 13587803328 13958789880 

34 江山小学 13958705502 13706621903 

35 平等小学 0577-64360508 0577-59868503 

36 芦浦小学 13906776213 15168761010 

37 舥艚一小 13858796568 13858788368 

38 舥艚二小 13868837887 13587858806 

39 新城二小 13738776786 18867765311 

40 凤江朱家站完小 13819797977 18368083667 

41 市社会事业局 
59911865  

68006863（监督） 59911853（监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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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龙港市委市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26 日印发 


